
[bookmark: _GoBack]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
持续信息披露指南第2号
——定期报告相关事项
（2021年3月5日发布，2021年11月12日第一次修订，2023年9月8日第二次修订）

为规范挂牌公司、主办券商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定期报告相关信息披露行为，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以下简称《信息披露规则》）等有关规定，制定本指南。
1．业绩快报、业绩预告
1.1挂牌公司定期报告披露前出现业绩泄露，或者出现业绩传闻且公司股票及其他证券品种交易出现异常波动的，应当及时披露业绩快报。
1.2若达到业绩快报的披露标准，同时拟披露业绩预告的，挂牌公司应分开披露。
1.3业绩快报中的本期财务数据为具体数值，不能取区间数。业绩预告中的本期财务数据可以取具体数值，也可以取区间数，上下限区间变动幅度一般不得超过30%，最大不得超过50%。
存在不确定因素可能影响业绩预告、业绩快报财务数据准确性的，挂牌公司应在业绩预告、业绩快报中进行风险提示，披露不确定因素的具体情况及影响程度。
1.4公司业绩快报、业绩预告中的财务数据与实际数据差异幅度达到20%以上的，应当及时披露修正公告，并在修正公告中向投资者致歉、说明差异的原因。
2．定期报告预约
挂牌公司进行定期报告披露的，应与主办券商商定披露日期。主办券商通过报送端的电子化预约功能协助挂牌公司完成披露时间的预约。特殊原因需变更披露预约时间的，主办券商应协助挂牌公司在原预约披露日5个交易日前通过报送端进行修改；在5个交易日内需要变更预约披露时间的，挂牌公司还应发布定期报告披露预约日期变更的公告。
信息披露系统根据均衡披露原则，限制每日预约量以及修改次数。预计披露日期及最终披露日期将在信息披露平台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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